附件6

2026年吉林省建筑工程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材料册相关要求

1、 材料册封皮要求
吉林省建筑工程系列职称评审现场审核确认涉及21个专业，申报人数较多，现场审核确认人流量较大，为防止材料丢失，做好后期材料复核工作，请申报材料人员按照以下要求准备材料册。
1.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土木工程，需用浅蓝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2.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建筑学、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需用红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3.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水利水电建筑，需用浅紫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4.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工程勘探与岩土、岩土工程，需用灰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5.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市政工程、风景园林、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需用浅黄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6.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建筑消防工程，需用浅绿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7.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建筑装饰、建筑材料、总图设计、建筑幕墙设计，需用浅粉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8. 申报系统中申报专业范围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建筑防护防灾，需用橘黄色封皮胶装材料册。
2、 申报材料册页数要求
申报中级、高级职称（副高级、正高级）评审材料册，具体要求严格按照材料册模板准备。
业绩材料需要按照申报人在一览表中所述论文著作、荣誉奖励、项目研究、专利实用新型、工作报告、职业道德、工作业绩、创新改革技术方法、其他业绩成果所提到的参与或负责项目依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项目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验收报告，如为在建项目，未完成验收的，不属于有效业绩范畴。如果遇到没有填报的内容，例“项目研究”系统没有提交材料，材料册对应的页空出即可。材料册中业绩证明佐证材料不限制页数。
三、材料册内容其他说明（彩色印刷，内容清晰，避免拍照后扫描制作不清晰）
（1） 封皮中评审编号无需填写，其他内容按要求填写；
（2） 目录需有对应的页码，业绩内容可按实际内容增加，页码不变，可自行加页；
（3） 一览表A4打印；
（4） 公示表（带公章）A4彩印；
（5） 申报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复印件；代办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复印件；
（6） 毕业证书彩色复印件；在六个月有效期内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线验证报告；
（7） 学位证书彩色复印件；在六个月有效期内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8） 职称证彩色复印件（包含首页、防伪页、内容页）及评审表双面复印件、12333网上查询截图；
（9） 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彩色复印件（包含首页、内容页）及网上查询确认截图或中国人事考试网成绩查询的确认截图；
（10） 职业（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彩色复印件（包含首页、内容页）及四库一平台查询确认截图；
（11） 申报人员提供社保参保证明、劳动合同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社保证明、劳动合同及营业执照的单位名称均需一致。存在吉林省缴纳社保断缴、未缴、不满一年的，提供在吉林省工作的自证材料。（要求详见材料册）
（12） 未在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需写情况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13） 2021-2025年，每年一份的年度考核材料，内容完整清晰的彩色复印件。如年度考核材料不完整，由推荐单位提供书面证明或提交能证明过去5年在从事建筑工程专业技术工作中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官方证明材料复印件。
（14） 对应申报系统中工作经历的，劳动合同中重要内容页的彩色复印件或如劳动合同不完整，由推荐单位提供书面证明或提交能证明过去连续5年在从事建筑工程专业技术工作的官方证明材料复印件或社保缴费明细证明。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填写材料册中劳动合同证明材料。
（15） 已在申报系统中填报继续教育学习情况的，证明材料为申报人员个人参加各类培训的学时证明（结业证明等）原件或用人单位出具的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16） 申报系统中技术成果信息提供能够证明申报人员参与或主持的，完整的立项证明材料、验收证明材料复印件。
（17） 申报系统中论文著作需提供封页、目录页、正文标题页、具有CN或ISSN刊号信息的缩印彩色复印页，期刊网检索截图(包含网站、刊物名称、论文标题、作者姓名及排名、期刊刊号等信息的截图并附上网址)，刊物需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进行合法性查询并提供刊物的查询截图等，要求在缩印情况下能清晰阅读论文著作内容。
（18） 申报系统中项目研究内容的合同首页、盖印页以及能证明申报人员参与的签字页及包括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单位）下达的科研任务书等证明材料缩印彩色复印件，要求在缩印情况下内容清晰。
（19） 申报系统中专利信息登记证书、专利转让合同和专利受让（应用）单位的经济效益证明等材料彩色复印件，及网查截图彩色复印件。
（20） 荣誉奖励证明材料是集体优秀设计奖的，提供获奖项目申报表或颁奖主管部门认可获奖排名的文件重要内容页彩色复印件；是优质工程奖的，提供证书、原始任命书、合同协议、竣工验收等证明材料重要内容页彩色复印件；是个人荣誉的，提供推荐单位确认说明。荣誉奖励和专业技术无关，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视为无效。
（21） 创新改革技术方法证明材料提供在施工中解决重大疑难问题的证明材料或取得了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重要页彩色复印件；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可由推荐单位出具证明，证明有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
（22） 基层工作经历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彩色复印件之一：
①在基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凭正式录(聘)用(劳动)合同和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基层工作经历；
②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中央和我省基层就业项目人员，凭协议和服务地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基层工作经历，其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到当月起算；
③基层公益岗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初次就业的人员，凭工作协议和单位证明材料证明基层工作经历；
④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人员，视同具有基层工作经历，凭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基层工作经历；
⑤到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的人员，凭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连续的工资证明等)证明基层工作经历；
（二十三）破格推荐证明材料需提交以下彩色复印件：推荐专家身份证正反面、正高级职称证、职称证评审表（正反面）；
（二十四）推荐单位推荐函；
（二十五）本人承诺书；
（二十六）材料册模板内容不可修改，如无对应类目内容，材料册中空白留存即可，材料册中内容可按实际内容增加，根据所需调整对应页码。
[bookmark: _GoBack]（二十七）因工作调动等原因，无法提供完整劳动合同、年度考核证明材料、相关项目研究业绩证明材料、荣誉奖励证明材料等可参考《推荐单位出具证明相关模板》，推荐单位出具证明材料，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法人章、参评人员签字，替换材料册中的对应页。
